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10号

申请人：王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青华园

被申请人：乳山市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许玉安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中苑街10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7月11日作出的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7月24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一、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对象错误。被申请人2023

年4月23日作出的卫生监督意见书、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等文书中，当事人均为某修脚堂。2023年5月24日，某修脚堂经营者已由王某某变更为戚某某，但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被处罚人仍为王某某。申请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同时列明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故该决定的处罚对象错误。
    二、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修脚行业包含灰指甲、甲沟炎、鸡眼的修复，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该类行为属于非法行医，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经营者非法行医。
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不当。某修脚堂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修脚服务，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明显不当。且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之规定，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亦未准确说明具体违法情形，因此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的处罚对象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不当，故申请撤销该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一、行政处罚对象正确。该案为社会举报案件，调查初期，在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设置者、非法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后经被申请人调查证实，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涉及非法行医期间，某修脚堂场所设置者和行医者有且仅有王某某一人。2023年5月24日，该案尚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某修脚堂经营者变更为戚某某。因其不是非法行医期间的场所设置者和行医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医疗机构，由政府指定或者任命的拟设医疗机构的筹建负责人申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置医疗机构，由其代表人申请；个人设置医疗机构，由设置人申请；两人以上合伙设置医疗机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之规定，涉案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为申请人正确。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王某某和其曾经营某修脚堂的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

二、申请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GB/T 14396-2016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甲癣（俗称灰指甲）、甲沟炎、鸡眼”均以疾病名称的形式被列入，因此“甲癣（俗称灰指甲）、甲沟炎、鸡眼”均为疾病。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之规定，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王某某及其经营的某修脚堂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使用一次性修脚刀修剪、局部涂膏状药、封包等治疗方法为患者治疗甲沟炎、灰指甲、鸡眼等疾病，开展诊疗活动，实施了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违法行为。因此，申请人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认定事实有误的情况。

三、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适当。申请人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设置医疗机构和相适应医疗卫生人员，从事了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疾病诊断、治疗活动”行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之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其进行处罚。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违法行为时已写清王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因此王某某的情节属于“较重”违法情形的A项。被申请人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较重”情形进行裁量，作出予以申请人没收乳卫医证保决[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载明的医疗器械，没收违法所得肆仟叁佰陆拾元（¥4360.00），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证据2：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据3：乳卫医证保处[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证据4：乳卫医证保决[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证据5：编号：20234016《卫生监督意见书》，证据6：身份证复印件，证据7：营业执照复印件。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证据1：案件受理记录，证据2：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立案），证据3：立案报告，证据4：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调查），证据5：现场笔录，证据6：询问笔录（一），证据7：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证据8：乳卫医证保决[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证据9：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证据10：乳卫医证保处[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证据11：卫生监督意见书，证据12：现场拍摄照片，证据13：王某某健康码截图，证据14：某修脚堂乳山店客户登记表，证据15：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非法行医黑名单查询，证据16：乳山市商业街派出所证明，证据17：证人询问笔录、证据18：某修脚堂企业变更情况，证据19：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据20：合议记录，证据21：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证据22：乳卫医罚告[2023]400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证据23：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记录，证据24：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决定），证据25：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证据26：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证据27：送达回执，证据28：执法记录仪视频2张：某修脚堂举报视频及王某某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决定书（送达），证据29：乳卫医罚[2020]5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证据。以及《GB/T 14396-2016疾病分类与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接到举报，某小区的某修脚堂给顾客治疗灰指甲。2023年4月23日，被申请人指派卫生监督员在王某某的陪同下对某修脚堂进行了现场检查，当场提取了一盒已打开的一次性修脚刀片和一个修脚刀柄、《某修脚堂乳山店客户登记表2023年》等证据，并制作了现场笔录。后又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对经营者王某某进行了询问，对相关证人进行了询问。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的情况下，于2023年1月30日至2023年4月21日期间，擅自在店内开展治疗灰指甲、甲沟炎、鸡眼等疾病的诊疗活动，违法所得共计4360元。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这一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被申请人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较重”情形进行裁量，于2023年7月11日作出了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申请人没收乳卫医证保决[2023]400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载明的医疗器械，没收违法所得肆仟叁佰陆拾元整（¥4360.00），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7月24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是否准确，二是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三是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是否适当。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

申请人认为，某修脚堂是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处罚对象应以营业执照登记字号为当事人，不应是申请人。

被申请人认为，2023年5月24日某修脚堂经营者变更为戚某某，但戚某某不是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某修脚堂涉及非法行医期间的场所设置者和行医者，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不宜对经营者为戚某某的某修脚堂进行行政处罚。而申请人作为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涉及非法行医期间行医场所的唯一设置者和唯一行医者，既未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又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从事诊疗活动工作，因此，处罚主体为申请人是适格的。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申请人和其曾经营某修脚堂的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案件调查后确认，申请人是某修脚堂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涉及非法行医期间行医场所的唯一设置者和唯一行医者，从而确定处罚对象应为申请人并无不当。且，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申请人经营者王某某和其曾经营某修脚堂的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

申请人认为，修复灰指甲、甲沟炎、鸡眼是传统修脚行业的经营范围，且申请人经营中未使用违规药品，无证据、依据认定其非法行医。

被申请人认为，甲沟炎、灰指甲、鸡眼等属于疾病范围，申请人采用使用一次性修脚刀修剪、局部涂膏状药、封包等治疗方法为患者治疗，符合诊疗活动定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认定事实有误的情况。
本机关认为，作出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是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前提。被申请人提供的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以及《GB/T 14396-2016疾病分类与代码》等依据足以证实，申请人采用使用一次性修脚刀修剪、局部涂膏状药、封包等方法为患者治疗的行为，系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且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引用法律条款不具体。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既不是医疗卫生人员，也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设置医疗机构和相适应医疗卫生人员的情况下，违法从事了“疾病诊断、治疗活动”。行政处罚决定中描述“违法行为”时已写清申请人属于“较重”情节的“A”项，引用法律条款适当。

本机关认为，对被申请人的调查足以证实，申请人作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设置医疗机构和相适应医疗卫生人员的情况下，在2023年1月30日至4月21日通过使用一次性修脚刀修剪、局部涂膏状药、封包等治疗方法，为患者治疗甲沟炎、灰指甲、鸡眼等疾病等修脚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举办医疗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一）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二）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医疗卫生人员；（三）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医疗机构依法取得执业许可证。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具体条件和配置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标准。”之规定，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诊所未经备案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之规定进行处罚。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违反本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二）裁量标准 【一般】（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首次发现且情节较轻的。（2）处罚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计算。 【较重】（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B、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C、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2）处罚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六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严重】（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有较重违法情形两项或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处罚的。（2）处罚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十一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特别严重】（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有较重违法情形三项或造成严重后果的。（2）处罚标准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十六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之规定，按照“较重”违法情形的“A”项情形作出的处罚决定法律适用正确。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卫医罚[2023]4002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0月20日


